
深发改规〔2023〕7号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《深圳市

市级储备粮管理考核实施细则》 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规范深圳市市级储备粮承储企业管理考核，充分发挥管理

考核的激励导向作用，确保市级储备粮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、储
存安全，我委根据国家和广东省储备粮管理相关要求以及《深圳

市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 有关规定，制定了《深圳市市级储备粮
管理考核实施细则》, 现予印发实施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3年 6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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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 考核指标 分值 指标要求 扣分细则

①承储企业承担储备任务的库点为AAA级粮库的，该
库点加1分；承储库点为 AAAA级粮库的，该库点加2

19. 粮 库 分；承储库点为 AAAAA级粮库的，该库点加3分。
②承储企业承担储备任务的库点使用绿色储粮技术评级和绿

5
色储粮技 (含控温储藏、充氮气调)的储备粮占该库点储备任
术应用 务的比例大于 50%且小于 100%的，该库点加1分；比

例为100%的，该库点加2分。
本项最高加5分。
①承储企业本年度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国家粮食和

五、加分 储备局颁发的行业相关国家级奖项的，每个加1分 ；
项

本年度获得广东省发展改革委或广东省粮食和储备局
颁发的行业相关省级奖项的，每个加 0.2分。本项最
高加2分。

20.企 业
5 ②承储企业职工以第一作者在粮食相关中文核心学术获奖 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，且承储企业为第一单位的，每

篇论文加0.2分。本项最高加1分。
③承储企业职工参加国家级技能大赛取得名次的加1
分，参加省级技能大赛取得名次的加 0.5分。本项最
高加2分。

说明： 1.各类检查中发现本评分表未详细列明的违规情形的，每发现1次
扣0.05分。

2.本评分表第1至第19项指标适用于对各承储库点打分，第20 项
指标适用于计算承储企业年度加分。
3.第1至第18项指标，每项指标按承储库点全年累计扣分，分值
扣完为止(不实行倒扣分)。

4.承储企业年度考核总分数由各承储库点得分(第1-19项)、以
承储任务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，并加上年度加分(第20项)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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